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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预计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各子公司根据日常经营

及业务发展需要，2026 年度拟向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业等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金

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5,219,400 万元（或等值外币，下同）的授信额度，

其中经营类授信人民币 10,960,000 万元，项目类授信人民币 4,259,40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 经营类授信

经营类授信需求是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主要包括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保函、流动资金贷款、保理及商票保贴等，预计融资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金融机构 拟申请授信额度

1 建设银行 900,000

2 中国银行 800,000

3 工商银行 800,000

4 农业银行 700,000

5 邮储银行 700,000

6 兴业银行 600,000

7 招商银行 600,000

8 浦发银行 500,000

9 华润银行 380,000



10 中信银行 400,000

11 平安银行 350,000

12 广发银行 320,000

13 中国进出口银行 400,000

14 民生银行 300,000

15 交通银行 300,000

16 华夏银行 280,000

17 广州银行 300,000

18 浙商银行 200,000

19 渤海银行 200,000

20 恒生银行 150,000

21 光大银行 200,000

22 北京银行 150,000

23 汇丰银行 150,000

24 东亚银行 150,000

25 桑坦德银行 150,000

26 法国外贸银行 150,000

27 东方汇理银行 120,000

28 上海银行 90,000

29 渣打银行 80,000

30 法兴银行 80,000

31 厦门国际 80,000

32 BBVA 银行 75,000

33 第一阿布扎比银行 75,000

34 法巴银行 50,000



35 德国商业银行 50,000

36 星展银行 50,000

37 华侨银行 50,000

38 澳门国际银行 30,000

合计 10,960,000

二、项目类授信

项目类授信需求是用于公司拟新增的项目建设，预计融资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融资项目 拟申请授信额度

1 东方明阳蕴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656,000

2 湛江明阳巴斯夫新能源有限公司 509,000

3 天津市西青区洁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8,000

4 肇州县洁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80,000

5 吐鲁番新越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69,000

6 吐鲁番新翔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69,000

7 哈密粤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09,000

8 张家口察北区蕴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97,000

9 友谊县明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6,000

10 丰宁满族自治县洁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6,000

11 三穗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6,000

12 镇远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96,000

13 明阳绿能化工科技（固始县）有限公司 90,000

14 钦州洁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75,000



15 礼泉明阳智慧新能源有限公司 64,000

16 阳原蕴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57,000

17 枣庄明阳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3,000

18 怀安县洁信新能源有限公司 52,000

19 信阳明升新能源有限公司 48,000

20 明阳智慧（临高）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48,000

21 古县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45,000

22 宽城满族自治县洁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2,000

23 瓜州县明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33,000

24 新疆浩阳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28,000

25 龙胜广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27,000

26 郏县节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6,000

27 邯郸市永年区明阳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4,000

28 张家口市蕴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21,000

29 翁源县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6,700

30 仁化县耀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0,100

31 大庆明锐智远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600

32 洁源（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 9,000

合计 4,259,400

上述项目均为公司自主建设和运营，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主营业务范

围，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发电场的建设、运维、购置发电设备和固定资产及产业

基地建设等生产经营活动。



三、授信情况说明

上述申请授信事宜尚需公司及各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协商签署相关合同，由

于公司无法精准预计出各家金融机构可提供的授信额度，最终授信额度将以公

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合同为准。为了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在不超过

上述授信额度的前提下，各金融机构拟授信额度可以相互调配，也可新增其他

金融机构。

此外，鉴于项目建设受当地政策、资源调配、风险管控、预算成本等因素

的影响，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在不超过上述授信额度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

需要新增项目。

本次事项经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期至公司下一次审议年度授

信额度预计的股东会审议通过新的年度授信计划日止。在不超过上述授信额度

的前提下，公司办理每笔授信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并授权公司

相关人员代表公司签署授信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文件。

四、审议程序

本次 2026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已经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额度预计符合公

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规划，因此公司董事

会同意本次授信额度预计事项。

本次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